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张银宇

本报讯 当下， 有不少在校大学

生选择通过社会实习来提早获取工作

经验。 然而， 由于在校大学生的特殊

身份， 并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

者， 由此对于实习生在实习期间遭遇

交通事故后产生的误工损失能否主张

误工费，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的争

议。

近日， 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

起大学生实习期间遇交通事故受伤并

向单位主张误工费的纠纷， 法院酌情

认定， 用人单位应以当年度上海市企

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向原告支付赔偿

金。

2019 年 4 月， 被告吴某驾驶小

轿车与骑行电动自行车的原告黄某发

生碰撞， 致原告受伤。 经交警部门认

定， 吴某与原告黄某承担事故同等责

任。 经鉴定， 黄某因伤分别构成四

级、 六级、 八级、 十级伤残。 事发

时， 黄某系江西某大学大四在读的大

学生， 正在上海某公司做实习生， 处

于实习期。

案发后， 原告向劳动争议仲裁部

门申请仲裁， 裁决结果显示， 原告事

发时正处实习期一个月。 原告向奉贤

法院提起诉请， 要求被告吴某和某保

险公司支付其医疗费、 住院伙食费、

误工费、 残疾赔偿金等费用总计

157.59 万元。

被告某保险公司认为， 事故发生

及责任认定无异议， 对于医疗费要求

扣除非医保费用， 住院伙食补助费、

营养费、 护理费、 残疾赔偿金等项目

认为原告主张标准过高并请法院依法

裁判， 对于原告的误工费诉请是否应

得到支持， 系本案争议焦点， 由于黄

某系在校大学生， 享有学籍， 不具备

劳动者身份， 在实习期间所从事的工

作或劳动并非正式或者相对固定的工

作或劳动， 与用人单位也不存在劳动

关系， 请求误工费不符合法律规定，

不同意原告误工费的诉讼请求。

奉贤法院则作出了以下判决： 人

民法院酌情认定以 2021 年上海市企

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 2590 元/月， 期

限参照鉴定意见结论确定的 953 天计

算总计 82275.67 元， 最后判决由被

告某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赔偿原告

医疗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 营养费、

护理费、 误工费、 残疾赔偿金、 精神

损害抚慰金、 交通费、 物损费、 鉴定

费合计 929365.90 元， 超出保险理赔

范围的损失由被告吴某赔付原告

251671.76 元。

法院表示， 误工费损失应以受害

人有无劳动能力及有无收入作为评判

标准， 与受害者是否具有劳动者身份

无关。 赔偿的根据在于受害人的劳动

能力是否降低， 应以受害人实际损失

情况为基准， 在合理范围内对受害人

进行赔偿， 即应以受害人因遭受侵权

造成劳动能力的暂时丧失或减少而导

致收入实际损失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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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图片上千元 藏品还能数字化？
两人利用“数字藏品”非法集资诈骗被判刑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卢进 宋召远

本报讯 利用区块链技术将低价购

买或从网络免费下载的图片包装为“数

字藏品” 在平台上推广销售， 而其本

质， 不过是新型非法集资骗局的幌子。

近期， 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涉

“数字藏品” 的集资诈骗案件。 法院最

终判决被告人张某犯集资诈骗罪， 判处

有期徒刑 3 年， 缓刑 3 年， 并处罚金

10 万元； 被告人刘某犯集资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6 个月， 缓刑 3 年，

并处罚金 10 万元。

2022 年 6 月， 被告人张某起意并

与被告人刘某商议设立“通古平台”，

利用区块链技术将低价购买或从网络免

费下载的图片包装为“数字藏品” 在平

台上销售， 并谎称平台是与官方文化协

会联合打造、 并与多家博物馆合作联合

发布的。

平台建立后， 两被告人通过微信公

众号、微信群、QQ 群、社交网站等渠道，

面向社会公众推广平台上的“数字藏

品”，并虚假承诺“只要购买了这些藏品，

不仅能定期以双倍的价格回购特定‘数

字藏品’，还能享受平台分红、元宇宙土

地优先购买权等专属会员权益。 ”

不仅如此， 经过被告人的精心设

计， 平台还设置了一些特殊的规则，比

如，购买多个特定“数字藏品”后还可以

合成稀有高阶的“数字藏品”，购买盲盒

可以进行积分冲榜，并兑换现金、苹果手

机、名酒等礼品。 为了提升可信度，被告

人张某还向用户开放二级市场进行交

易， 还自买自卖， 虚增交易量及价格，

营造交易火爆且有升值空间的假象。

一波操作后， “通古平台” 的关注

度越来越高，张某、刘某也获利颇丰，在收

到用户的钱款后，两人就陆续提现并分赃。

同年 9 月底， 二人见目的达到， 为逃

避收益承诺和法律责任， 张某停止服务器

续费， “通古平台” 关闭， 造成用户无法

提现、 无法查看“数字藏品”。

据查实， 该平台吸收数千名用户资金

共计 134 万余元， 造成被害人损失共计

41 万余元。 本案审理期间， 二被告人均

自愿认罪认罚， 并已退出全部违法所得用

于弥补被害人损失。

闵行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张某、

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诈骗方法非

法集资，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集资诈

骗罪，且属共同犯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

成立。 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张某系主犯；

被告人刘某系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被

告人张某、 刘某到案后均如实供述自己罪

行，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张某、 刘

某均自愿认罪认罚， 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被告人张某、 刘某均主动退缴全部违法所

得用于弥补被害人损失， 可以酌情从轻处

罚。 综合考量二名被告人犯罪行为的性

质、 情节、 社会危害程度及悔罪表现等因

素， 可以对其适用缓刑， 以观后效。

最终， 法院依法作出如上判决。

法官说法：

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 应增强理性投

资意识。 警惕以科技创新、 绿色产业等为

幌子的各种骗局。 投资前可通过网站等查

询相关企业是否经过法定注册， 是否具有

募集资金的资质进行查询， 选择正规的理

财产品， 做维护自身财产权益的第一责任

人。 对打着 “高额回报” “快速致富” 旗

号的投资项目， 投资者应对照银行贷款利

率和一般金融产品的回报率， 进行冷静分

析， 警惕投资陷阱， 避免上当受骗。

实习期遇事故受伤可主张误工费吗？
法院：按法定最低工资支付赔偿

上海法院自主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以下法院近期将举行网络司法拍卖， 现将拍卖标的公告如下。 竞买人即日起在相关网络拍卖平台查阅拍卖信息， 包括标的物详情、 竞买公告、 竞买须

知等， 并向拍卖辅助机构咨询了解详情， 预约现场看样， 在规定时间内办理网上报名并支付保证金。 委托代理竞买人、 联合竞买人、 优先购买权人须事先
通过辅助机构向法院提交审批材料， 经法院确认后再到网络拍卖平台报名参拍。

网络拍卖平台网址： 公拍网www.gpai.net； 淘宝网： www.taobao.com； 京东网： www.jd.com； 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www.rmfysszc.gov.cn； 中国拍
卖行业协会网： www.caa123.org.cn； 工行融e购： https://gf.trade.icbc.com.cn。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1、 拍卖标的：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乌鲁木

齐市沙依巴克区泽普街 500 号金域国际商

住小区 4 栋底商住宅楼 1 单元 1102 室

评估价： 155 万元 起拍价： 109 万元

拍卖平台： 京东网

拍卖时间： 2024 年 1 月 9 日 10 时至 2024

年 1 月 12 日 10 时止

联系人： 郑女士： 17612173981

    杨法官： 021-26078989-806114

2、 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国际上湖花园 1 号

楼 503 室

评估价： 30 万元 起拍价： 21 万元

拍卖平台： 京东网

拍卖时间： 2024 年 1 月 9 日 10 时至 2024

年 1 月 12 日 10 时止

联系人： 郑女士： 17612173981

    杨法官： 021-26078989-806114

3、 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国际上湖花园 1 号

楼 515 室

评估价： 30 万元 起拍价： 21 万元

拍卖平台： 京东网

拍卖时间： 2024 年 1 月 9 日 10 时至 2024

年 1 月 12 日 10 时止

联系人： 郑女士： 17612173981

    杨法官： 021-26078989-806114

4、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新区置信公寓 8 幢

304 室

评估价： 33.5 万元 起拍价： 24 万元

拍卖平台： 京东网

拍卖时间： 2024 年 1 月 9 日 10 时至 2024

年 1 月 12 日 10 时止

联系人： 郑女士： 17612173981

    杨法官： 021-26078989-806114

5、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袁庄镇袁庄中路

188 号共富新村 6 号楼 401 室

评估价： 54.5 万元 起拍价： 39 万元

拍卖平台： 京东网

拍卖时间： 2024 年 1 月 9 日 10 时至 2024

年 1 月 12 日 10 时止

联系人： 郑女士： 17612173981

    杨法官： 021-26078989-806114

6、 浙江省嘉兴市文贤路 1118 号 2 幢 407

室商业服务用房

评估价： 40.5 万元 起拍价： 29 万元；

拍卖平台： 京东网

拍卖时间： 2024 年 1 月 9 日 10 时至 2024

年 1 月 12 日 10 时止

联系人： 郑女士： 17612173981 

    杨法官： 021-26078989-806114

7、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温泉街道羊角社区

居委会温泉半岛商务中心 38 幢 3 单元 101

室

评估价： 82.07 万元 起拍价： 58 万元

拍卖平台： 京东网

拍卖时间： 2024 年 1 月 9 日 10 时至 2024

年 1 月 12 日 10 时止

联系人： 郑女士： 17612173981

    杨法官： 021-26078989-806114

8、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温泉街道羊角社区居

委会温泉半岛商务中心 38 幢 3 单元 102 室

评估价： 80.87 万元 起拍价： 57 万元

拍卖平台： 京东网

拍卖时间： 2024 年 1 月 9 日 10 时至 2024

年 1 月 12 日 10 时止

联系人： 郑女士： 17612173981

    杨法官： 021-26078989-806114

9、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温泉街道羊角社区居

委会温泉半岛商务中心 38 幢 4 单元 101 室

评估价： 80.87 万元 起拍价： 57 万元

拍卖平台： 京东网

拍卖时间： 2024 年 1 月 9 日 10 时至 2024

年 1 月 12 日 10 时止

联系人： 郑女士： 17612173981

    杨法官： 021-26078989-806114

10、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温泉街道羊角社

区居委会温泉半岛商务中心 38 幢 4 单元

102 室

评估价： 82.07 万元 起拍价： 58 万元

拍卖平台： 京东网

拍卖时间： 2024 年 1 月 9 日 10 时至 2024

年 1 月 12 日 10 时止

联系人： 郑女士： 17612173981

    杨法官： 021-26078989-806114

特别告知： 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 法院不承担标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


